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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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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给宠物店差评，结果被宠物店诉至法院。近日，

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名誉权纠纷案。

2020年的一天，小美经朋友推荐来到一家宠物店，想

买一只宠物猫。离开前，她付款500元给店铺的负责人。

第二天，负责人在微信上问小美：“今天来不来店里？”小美

回了句：“等会看看吧！”随后就没了消息。

一个多月后，小美突然在微信上联系宠物店负责人，

称自己怀孕了，且对猫过敏，要求商家将钱退给她，只要退

400元就行，自己以后还会介绍朋友过来。商家回复称，

这500元属于定金，交了之后是不会退的，小美可以将这

笔定金转给其他人或以后再来购买。之后，双方因这500

元是否属于定金发生争执，在微信上多次交涉，但问题并

未解决。

2021年的一天，宠物店负责人突然在网络平台上看

到一条自己店铺的差评，称店主是大忽悠，不买还不退钱

等等。店主回忆后确定只有和小美这件事才会引发如此

评论，后和小美联系，确认是小美所写。

随即，店主以小美恶意差评，侵犯宠物店名誉权且严

重影响店铺正常经营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小美立即删

除恶意评论，在网络平台上向店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实

际经营损失1万元并承担原告维权费用。

小美则辩称，差评的确是其所写，但并不构成侵犯名

誉权。因为店主给不出不退500元的正当理由，所以类似

于“大忽悠”这种评价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此外，自己给差

评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因此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

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对商家的产

品、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是消费者的正当权利，只有

消费者借机诽谤、诋毁并实际损害商家名誉的，方可认定

为侵害名誉权。本案双方因对500元款项的性质、法律后

果存在不同认识，小美在网络平台上对店铺给出差评，有

两个问题需要审查，一是被告是否存在借机诽谤、诋毁的

情形，二是否已实际损害原告商家名誉。法院认为，对第

一点，虽然被告评价中的“大忽悠”等评语是否属实取决于

500元款项是否为定金，但被告的评价一是基于真实交

易，二是基于其对原告不退500元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三

是也没有反复多次给出差评，故法院认为被告的差评尚不

构成借机诽谤、诋毁。对第二点，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

的一条差评已实际损害商家名誉。原告作为经营者，对消

费者的批评本也应予以适度容忍。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店铺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

诉，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因“差评”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其实是消费者的批评权

与经营者的名誉权之间的冲突。消费者有对商品质量和

服务进行评价与批评的正当权利，但任何权利都有边界，

超过边界就将侵犯另一种权利。若允许消费者滥用批评

权，则经营者的名誉权保护就无从谈起。若动辄认定侵犯

了经营者的名誉权，则消费者的批评权也就形同虚设。

首先，“差评”应该是基于真实的交易而作出。若消费

者根本没有与经营者发生过交易，其评价的前提条件就不

存在。若没有发生过真实交易而随意给差评，可能构成名

誉侵权。

其次，“差评”的次数应与交易的次数适度对应。若因

一次交易过程中的不满而反复多次对经营商家作出“差

评”，则“差评”发布者可能已有借机诽谤、诋毁的主观意

图，可能构成名誉侵权。

另外，审查普通消费者作出的“差评”，应看其陈述

的情况是否基本真实，但不应以是否完全客观真实作为

判断标准。若“差评”陈述的情况基本真实，即使带有部

分主观评语，在用语不出格的情况下也不应认定为借机

诽谤、诋毁。

判断“差评”是否已实际损害经营者名誉，应从发布主

体的身份，差评的数量、浏览量、影响范围等方面综合考虑。

本案虽然法院认为被告的差评尚未构成名誉侵权，但

毕竟也导致了民事诉讼，因此普通消费者在给予评价时还

是应注意分寸，言而有据；商家在交易过程中应充分告知

并留有记录，尽量避免此类纠纷。

总的来说，对于经营者，应尽量完善产品质量、提升服

务水平，对消费者的批评与评论要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对

于消费者，网络评论机制不是随意发泄个人情绪的工具，

应注意批评与侵权的界限，理性维权。

加强管理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

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发布《汽车

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规

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促进汽车数

据合理开发利用。此规定将于

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 王鹏 作

通讯员 北璎

下车时还未站稳，公交司机就启动车辆，导致

乘客被起步的车辆带倒受伤。近日，宁波市北仑

区法院梅山法庭依法审理了这样一起公路旅客运

输合同纠纷。

2019年11月，林阿姨买完菜乘坐公交车回

家，在北仑某基地站下车时，人还没站稳，司机就

边启动车辆边关闭车门，导致林阿姨被带倒在

地。后受伤昏迷的林阿姨被路人发现并报警，送

医后经检查林阿姨有右额颞叶脑挫裂伤，蛛网膜

下腔出血等症状。精神医学评定认为本次事故造

成林阿姨器质性精神障碍，人体损伤八级伤残。

康复后，林阿姨以该公交车所属公司未按约

履行公路旅客运输合同为由，将其诉至北仑法院

梅山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53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

1.7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构成公路旅客

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原告林阿姨享有消费者的地

位，被告公交公司负有将原告安全送达目的地的

义务。现被告公司驾驶员在林阿姨下车未站稳

时，就边起步边关闭车门，导致林阿姨被带倒受

伤。在乘车过程中人身受到伤害，在违约责任与

侵权责任发生竞合时，原告有权选择其一进行主

张，因此对原告林

阿姨诉求被告公

交公司赔偿其受

伤损失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规定：“因当事

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

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

案中，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角度，结合当事人

的过错程度、本地的收入水平及对原告造成的

损害后果等因素，梅山法庭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各类损失共计52万余元，其中酌情认定精神损

害抚慰金1.5万元。

法官说法：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违约赔偿损

失的责任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害方选择

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其无法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反之，如果受害方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

任，则受害人须放弃主张违约责任的种种实益，例

如违约金、定金条款的主张以及举证责任的便利

等。这不利于保护人格权受害方的利益。

而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对损害人格权的精

神损害赔偿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在违约行为亦造

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允许受损害方在请求行为

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为受

害人提供了不同救济渠道的选择，有利于保护民

事主体合法权益。

参加单位组织的旅游
摔倒了构成工伤吗？

编辑：
为增强员工之间的沟通、协作，提高团队凝

聚力，不久前，我所在的公司利用双休日时间，

组织了一场具有福利性质、不带有强制性的旅

游活动。期间，我在爬山时不慎摔伤。想问一

下，在公司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我

能否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陈女士

陈女士：
你可以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首先，你的情形当属工伤。一方面，《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

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

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

本案所涉旅游活动，虽然具有福利性质，不带有

强制性，甚至是利用双休日进行，但你是因公司

组织而参加的，且伤害恰恰发生在活动过程中，

伤害的出现并非是你的意愿。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四条

规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

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

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

活动除外。”即除外原因只能是“与工作无关”。

而公司组织旅游虽然具有“玩”的性质，但基于

公司的目的在于增强员工之间的沟通、协作，提

供交流的机会，提高团队凝聚力，通过让员工放

松身心，更好地投入今后的工作，调动工作积极

性，换言之，也就是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为公司

的生产经营创造效益，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核心

价值和根本利益，决定了也具有工作延续的性

质。因此，“玩”并不影响公司的目的和初衷。

其次，公司必须担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六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

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也就是说，

基于公司违反了应当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的法

定义务，决定了公司难辞其咎。

廖春梅

给了差评后，一女子被商家起诉侵犯名誉权
法院：判决驳回，但消费者评价应注意分寸

乘客下车时被公交车带倒受伤
法院：公交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